合同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

   项  目 名  称：                                       
甲方（委托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乙方（受托方）：                                        

技术服务合同

  甲方（委托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  陈勋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5089号          

联系电话：                        传 真：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合肥阜南路支行

账    号：76700188000292639       邮政编码：230088

    乙方（受托方）：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账    号：                        邮政编码：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项目提供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技术服务报酬，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技术服务工作。基于甲方对乙方现有技术背景的充分了解，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名词和术语

1.1 本合同(含所有合同附件)涉及的名词和术语解释如下：　

第二条 乙方技术服务的内容

2.1 技术服务的目标：

2.2 技术服务的内容：

2.3 技术服务的方式：

第三条 乙方技术服务工作的要求

3.1 技术服务地点：

3.2 技术服务期限：

3.3 技术服务进度：

3.4 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第四条 甲方协作事项

    4.1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提供的技术资料：

    （2）提供的工作条件：

（3） 提供的其他协作事项：

（4） 甲方提供上述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4.2 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①退回甲方；②留下自行处理；③在     年内保存，不得丢失。  

第五条 本合同履行期限
    本合同履行期为：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六条 技术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

6.1 技术服务费（固定部分）：人民币（大写）           万元（￥       万元）；或者（以标准人工时计）：           元/日。

6.2 额外技术服务费用（按照双方约定填写）                       
6.3 技术服务费的支付方式及时间采用以下第      种：

①一次总付：     万元；支付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②分期支付

第一次支付：     万元；支付时间：双方签字盖章后   日以内，即    年

    月    日之前。

第二次支付：     万元；支付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第三次支付：     万元；支付时间：     年    月    日之前。

③其它方式：

第七条  双方保证和陈述

7.1甲方承诺如下：

（1） 甲方具备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合法资格（如需要），和国家要求的特许经营许可证（如需要）。甲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 甲方具备相应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有足够的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7.2 乙方承诺如下：

（1） 乙方具备接受甲方委托进行技术服务的合法资格（如需要），和国家要求的特许经营许可证（如需要）。乙方签订和履行本合同不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 乙方具备满足项目技术服务要求的人员、设施设备和技术实力，有足够的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第八条 成果交付与验收

8.1 乙方最终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如下：

8.2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 验收标准： 

（2） 验收方法：

（3） 验收时间：

（4） 验收地点：　　

8.3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

因乙方原因验收未达标的，乙方应负责继续改进，甲方应予以积极配合。甲方同意给予乙方　　日的宽限期进行修正，在宽限期内验收合格的，不视为违约。改进后再验收，如仍不能达标，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九条  知识产权归属

9.1 本合同签订前，一方拥有或控制的、独立完成开发的知识产权归该拥有方或开发方所有。

9.2 乙方因履行本合同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单独所有。

9.3 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第十条 保密义务

10.1 双方确定，在履行本合同期间，甲乙双方对技术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秘密，获知的商业秘密，以及任何一方不希望公开的属于该方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公开。

10.2 如乙方交付给甲方的技术服务成果，在交付时该技术成果尚未公开，甲方在收到乙方交付的该技术成果后，应予以保密，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自行公开。

10.3 保密期限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验收合格后三年时间内。保密期满后，如双方认为有继续保密的必要，可签订新的保密合同。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1.1甲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不能按计划拨付项目经费，承担由此造成的项目延期、费用增加的责任。

11.2 乙方的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除继续完成技术服务工作外，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

第十二条 风险责任的承担

12.1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确因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乙方无法提交技术服务成果的，乙方不承担责任，甲方仍应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支付技术服务费。

12.2 双方确认，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提交技术服务成果失败或部分失败的，按照以下第  种方式承担风险责任：

（1）乙方不承担责任，甲方仍应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约定支付技术服务费。

（2）甲乙双方应遵照诚实信用原则对乙方已开展技术服务所花费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所需设备、器材、耗材、资料的购置费用及技术人员的报酬和补贴等）进行核算，由甲乙按照       比例予以承担，甲方已支付的费用超出其应承担数额的，乙方应予以退还。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13.1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一方在本合同项下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义务在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期间自动中止，其履行期限应自动延长，延长期间为中止的期间，该方无须为此承担违约责任。

13.2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超过180天，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双方均可以解除合同，自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双方均不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13.3 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并且在随后的十五日内向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和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提出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还应尽最大努力排除不可抗力。

13.4 发生不可抗力的，双方应立即进行磋商，寻求一项公正的解决方案，并且要尽一切努力将不可抗力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所发生的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五条 其它约定

15.1 本合同任何条款的修改、补充或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且明确表示为本合同的一部分。

15.3 乙方在未经甲方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利用甲方名义进行商业宣传。

15.4 本合同一式 陆  份，双方各执  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